
【法官说法】

“第三方测评” 往往通

过比对的方式， 直观展现多

个商品的功能、 效果、 质量

等信息， 进而呈现产品异同

或优劣， 同时受反不正当竞

争法规制。

过程真实、 立场中立、

方法科学、 内容全面的测评

有助于消费者更加全面了解

商品特性， 对于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 激励经营者提升商

品品质， 推动市场自由竞争

具有积极的正向价值。 但测

评往往涉及商业观点的表

达， 天然与竞争利益挂钩，

因此测评言论必须以客观真

实、 诚实信用为原则， 不得

扰乱正常的竞争秩序， 侵害

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互联

网场景下， “第三方测评”

更是具有参与主体广、 传播

速度快 、 影响范围广等特

点， 一旦出现商业诋毁， 可

能产生重大且难以消弭的影

响。

本案中， 相较于一般社

会公众或普通消费者， 被告

作为有一定关注度和影响

力的测评类公众号经营主

体 ， 其所发布的内容应基

于正当目的 ， 不得误导公

众或侵犯其他经营者的合

法权利。

“第三方测评” 本应成

为消费者 “避坑” “排雷”

的利器， 但随着测评市场的

爆火， 测评主体依托流量与

某些品牌建立合作关系， 边

测评边 “带货” 的情况日益

普遍。 兼营 “带货” 业务的

测评主体兼具评判者、 销售

者双重身份， 在商品对比测

评的过程中， 基于专业性、

中立性要求 ， 更应慎言慎

行， 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

尽可能全面 、 客观 、 充分

地向消费者披露商品信息，

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

选择权。

本案中， 法院综合考虑

涉案文章标题与内容的契合

度 ， 文章对于铬元素 、 PH

值的描述方式以及据此形成

的比对和排名 、 《检验报

告》 适用范围、 相关公众的消

费和理解习惯等因素， 最终认

定被告的行为存在误导性， 构

成商业诋毁。

另外， 一般消费者获得对

称信息的成本较高 、 渠道有

限， 对测评的依赖程度较高，

若无法通过规范、 科学的对比

评测渠道掌握真实准确、 客观

有效的消费品评测数据， 则无

益于消费者做出理性、 精准的

决策， 在本质上损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主导权。

近年来， 随着社交媒体普

及， “种草笔记” “第三方测

评” 成为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

考， 但背后乱象频发。 部分博

主、 商家通过代写代发、 虚构

体验、 商测一体等手段伪造测

评内容， 甚至将 “科普分享”

变为变相营销， 误导消费者。

消费者不可轻信流量裹挟的

“种草”， 要聚焦自己真实的消

费需要， 提高辨别能力， 留意

关注测评项目的合理性以及数

据来源的权威性 ， 避免掉入

“测评套路” 中。

【法官说法】

本案承办法官张毅表示，

当车辆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

后， 将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

形成以机动车为保险标的的保

险合同法律关系， 主要受 《保

险法》 规范调整。 而车辆安全

统筹虽与 “保险” 类似， 却不

具有特许经营的特点， 其车辆

安全统筹合同亦不属于保险合

同或 《民法典》 合同编中有名

合同的范畴， 而是一种无名合

同 （非典型合同）。 在统筹公

司与被统筹人之间仅构成合同

法律关系， 主要受 《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规范的调整。

同时， 法官表示， 车险赔

偿责任是一种法定义务。 而车

辆统筹的赔偿责任却是一种典

型的约定义务， 在常见的机动

车第三人侵权交通事故中， 如

果车辆安全统筹合同没有约定

统筹公司直接向第三人支付赔

款， 或者第三人有权直接向统

筹公司请求支付赔款， 则第三

人不能直接请求统筹公司支付

赔款， 此时只能先由被统筹人

向第三人赔偿， 再由被统筹人

向统筹公司追偿。

此外， 车辆保险与车辆安

全统筹的诉讼风险不同。 当车

险纠纷诉至法院后， 保险公司

往往拥有较强的判决履行能

力； 而车辆统筹公司由于不受

《保险法》 和金融监管局的监

管， 其不仅偿付能力、 抗风险

能力较低， 还经常出现理赔定

损能力与重大案件赔付能力欠

缺的情形， 车辆统筹公司推诿

扯皮、 消极应诉， 甚至 “卷款

跑路” 现象也时有发生。

作为投保人， 应通过正规

渠道向保险公司投保， 并且留

意审查保险合同的关键信息，

发现可疑用语 ， 应当提高警

惕，必要时拨打 12378（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投诉热线）投诉。

本报讯 网传“新能源汽

车买保险难、 买保险贵”， 看

见“物美价廉” 的车辆统筹，

不少车主便开始心动。 然而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后， 车辆统筹

却无法进行保险理赔， 这是怎

么回事？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案件。

2024 年 6 月 17 日， 刘先

生驾驶其所有的机动车与刺猬

公司 （化名） 承保的车辆 （以

下简称案涉车辆） 发生交通事

故， 造成案涉车辆损坏。 该起

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 刘先生

承担全责。 刺猬公司定损后已

依约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 7 万

余元， 并取得向刘先生索赔的

权利转让书。 刺猬公司向刘先

生索赔遭拒， 故诉至法院， 请

求刘先生向其赔付 7 万余元。

审理中， 刘先生以其与光

明公司 （化名） 签订过《安全

保障服务合同》， “投保” 了

交通安全统筹为由， 申请追加

光明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

讼。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

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被告刘先生虽然购买了光明公

司保障的机动车三者责任安全

统筹， 但车辆安全统筹不是

《保险法》 意义上的“保险”，

光明公司也并非依法设立的保

险公司， 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

的权限， 故《安全保障服务合

同》 仅受《民法典》 合同编调

整， 不属于《保险法》 调整范

畴， 无法适用《民法典》 关于

保险公司先行按照交强险和商

业险依次理赔、 不足部分再由

侵权人赔偿的规定， 与本案保

险代位求偿权法律关系无关，

故裁定驳回刘先生要求追加光

明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刘先

生对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

69360 元承担剩余赔偿责任。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本案

现已生效。

原告是一款婴儿润肤乳

的生产商和销售商。 2021

年 3 月， 原告发现被告运营

的母婴类产品测评公众号上

发布了一篇名为 《57 款宝

宝身体乳评测 （下 ）： 2 款

检出微量重金属， 1 款 pH

值偏低》 的文章 （以下简称

“涉案文章”）， 文中指出原

告生产、 销售的婴儿润肤乳

在专业检测中检出重金属铬

且 pH 值大大低于国家标

准， 并以醒目字体予以突出

显示。

原告对上述结论持有异

议， 故联系公众号客服取得

相应 《检测报告》， 发现该

报告在产品名称、 型号等内

容的记载上存在瑕疵， 且在

声明一栏中载明“报告仅用

于科研、 教学、 内部质量控

制等活动， 不可用作为向社

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的

用途”。

2021 年 4 月， 原告再

次发现被告发布《团购： 评

测表现优秀的宝宝洗发沐浴

露、 身体乳、 面霜， 价格优

惠！》 一文， 文中回顾并引用

了涉案文章的测评情况， 同时

针对测评排名较高的某品牌婴

儿身体乳发布团购信息。 经

查， 该品牌在涉案文章发布前

即与被告存在合作关系。

原告认为涉案文章中的数

据存在严重失实的可能， 而该

文章通过标题、 醒目字体等方

式对相关数据予以突出， 对数

据来源、事实情况的描述，以及

数据用途（用于比较广告）都存

在误导性，构成商业诋毁。

被告辩称涉案文章标题并

无夸大， 相关描述均依据《检

验报告》 作出， 内容客观真

实， 且包含“重金属铬的检出

量低， 安全性不必过于担心”

等保留性陈述， 并非虚假或误

导性信息。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

告超出检测报告的使用范围，

通过强化标题， 使用醒目字体

等方式， 对检出微量重金属和

pH值较低这一情况予以突出

显示， 却未能对指标的选取和

影响以及整体评分的标准作出

充分说明， 在母婴产品消费

群体普遍对安全性、 舒适性

尤为重视和敏感的背景下，

有失公允的基本原则， 存在

误导性。

另一方面， 被告提供母婴

产品测评的同时还从事同类产

品的销售， 涉案文章发布后，

被告即对涉案文章中所推荐的

一款品牌合作产品开展团购，

且在消费者购买的过程中， 亦

使用测评文章作为说明产品优

劣的一种方式， 被告行为存在

通过涉案文章凸显自身优势、

散布竞争对手劣势， 从而获得

市场份额的主观意图， 已经超

出了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边

界， 直接影响着消费者对产品

的认知和评价， 其行为构成商

业诋毁。

最终， 法院判令被告立即

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50 万

元并消除影响。 被告不服， 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先看测评后购物” 是当下不少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的常规动作。 “第三方测评” 为消

费者全面了解商品特性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但如果测评违背客观公允的基本原则， 则可能对

相关竞争者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产生损害， 并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理解作出购买决策。 近

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第三方测评” 的商业诋毁纠纷案件。

边测评边带货 还与被测品牌有合作？
法院：第三方测评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被告行为存在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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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机动车安全统筹险”
却无法进行保险理赔？
法院：“统筹险”不是《保险法》意义上的“保险”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